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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起诉九龙山游艇俱乐部（平湖）有限公司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阶段。 

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。 

 

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获悉，

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原告”）近日向浙江省平

湖市人民法院（即《民事起诉状》所称“贵院”，或以下简称“平湖法院”）递

交了《民事起诉状》，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九龙山游艇俱乐部（平湖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被告”）于 2012 年 9 月 5 日签订的《委托管理合同》。平湖法院

已于 2019年 11月 8 日受理了上述案件【（2019）浙 0482民初 4783号】。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《民事起诉状》的内容如下： 

“原告：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吉强，董事长 

被告：九龙山游艇俱乐部（平湖）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奚雷，董事长兼总经理 

诉讼请求： 

一、判令解除原、被告于2012年9月5日签订的《委托管理合同》； 

二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 



事实和理由： 

2012年9月5日，原、被告签订《委托管理合同》一份，约定：原告将圣马可

度假公寓及商业街等配套设施委托被告管理，具体为圣马可假日酒店292间、大

堂、自助餐厅、精品店等（面积为27167.03平方米），以及游艇湾30幢商业街中

餐厅、会议中心等（面积为7803.33平方米）；管理期限自2012年10月1日起至2052

年9月30日止；管理费用为前5年按300万元/年，第6年起按照综合经营收入的6%

提取费用，低于300万元的按300万元支付给原告，收入的确认根据上一年度的审

计报告为准；付款方式为自签约起每年4月30日前支付上一年度费用；管理期间

的水费、电费、空调费、能源费及物业费，由被告承担。 

合同签订后，原告按约将上述标的物交付给被告使用。然而，被告自租赁起

至今从未向原告支付过租金、水电费等，拖欠金额巨大。经原告多次催讨，被告

至今仍分文未付。 

基于此，原告认为，被告拖欠巨额费用的行为已严重违约，严重损害原告的

合法权益，原告签订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。现原告根据合同法、民事诉讼法等

法律规定，特向贵院具状起诉，恳请法院判准诉请。” 

二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

因目前本案尚未开庭，故公司暂时无法对该诉讼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判断。

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

 


